
汕职院党办〔2017〕83 号 

 

中共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成立学院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师德师风建设，切实提高学院教师的

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

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。现将组成人员名单

公布如下： 

主  任：沈民奋 

副主任：王茂春  翁泽群  林育青 

成员： 

1．相关部门负责人：党委办公室（党委宣传部）、学院

办公室、纪委（监察室）、学生工作处（学生工作部）、人事

处、教务处、科研设备处、教学督导室、图书馆、工会、妇

委会、团委会、各系（部）主要负责人。 

2．教师代表：陈辉林、詹丽峰、林哲、苏旭彬、来爱

梅、马贞如、陈岱婉、温小雁、周小酉、陈雪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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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学院师德建设工作，研究

审议师德建设总体规划，研究决定师德建设工作的重大事

项。具体工作职责如下： 

1．完善师德建设有关政策，建立健全师德长效机制； 

2．协调各职能部门及单位，组织实施师德建设工作，

指导各基层单位做好教师师德建设工作； 

3．研究并实施师德楷模宣传、师德教育工作，引导教

师树立崇高理想，培育崇德养德德良好风尚； 

4．研究并完善师德激励及考核机制，加大师德表彰奖

励，严肃惩处违反师德行为者。 

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学院师德建设日

常工作，协调落实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师德建设工作委

员会决定的事项。办公室设在学院人事处。 

各系（部）成立师德建设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单位师德建

设工作，落实学院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布置的各项工作任

务，由系（部）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，成员包括学生思想

教育管理科科长、办公室主任和教师代表。 

 

中共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

2017 年 9 月 19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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